
第一類型支領 12,000 元第一類型支領 12,000 元
二等兵　54,150 元
下　士　60,720 元
少　尉　70,500 元

第二類型支領 7,000 元第二類型支領 7,000 元
二等兵　49,150 元
下　士　55,720 元
少　尉　65,500 元

第一類型　　　　　　元第一類型　　　　　　元+7,000+7,000
（原加給5,000元）

第二類型　　　　　　元第二類型　　　　　　元+4,000+4,000
（原加給3,000元）

下　士　48,720 元下　士　48,720 元
少　尉　58,500 元少　尉　58,500 元

二等兵　42,150 元二等兵　42,150 元

少校階以下軍士官兵　　　　　　元少校階以下軍士官兵　　　　　　元+5,000+5,000

此薪資為114年4月1日修訂版本，各項待遇
如經調整，以當年度相關條例核定內容為準

調增調增戰鬥部隊加給戰鬥部隊加給

調增調增志願役加給志願役加給

國防部憲兵指揮部
Militar y Police Command



福利補助
水電優待
用  電 每月用電在300度以下，按奉准電價5折

計收；逾301度部分，全價計收，以優惠
一戶為原則。

用  水 每月用水在20度以下，按奉准水價5折計
收；逾20度部分，全價計收，以優惠一
戶為原則。

慰勞假
服役滿1年後，按年度核給之慰勞假天數實施補
助，每人每日新台幣1,600元計算，最高核發新台
幣16,000元。

公餘進修
學位、證照、語文檢定補助
補助對象：志願役軍官、士官、士兵，每學期最
高補助20,000元。

就醫優待
現役軍人至國軍醫院門診、急診及住院之掛號費
及健保部分負擔全額減免。

結婚生育補助
結  婚 結婚當月本俸2個月。

生  育 本俸2個月。(本人或配偶生育當月起，往前
推算六個月本俸之平均數計算為補助基準。)

子女教育補助
申請人子女隨在台澎金馬地區居住，就讀政府立
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，小學以上學校，可按規定
申請500~35,800元。

軍眷喪葬補助
軍眷以未任公職者為限，按當事人薪俸階級，父
母、配偶死亡：最高5個月本俸、子女死亡：最高
3個月本俸。

歡迎掃描QR碼或搜尋憲兵指揮部全球資訊網

憲兵具有戰鬥支援、司法警察等職能，以「拱衛領導中心、鞏
固國家安全、支援軍事作戰與維護社會安定」為使命。依據國
防部命令，憲兵指揮部兼「衛戍指揮部」，平時負責中樞守備
任務，戰時負有衛戍區守備及支援作戰區戰時憲兵勤務。另依
據「憲兵勤務令」、「軍事審判法」、「刑事訴訟法」以及
「國家安全局組織法」、「國家情報工作法」、「國家安全局
特種勤務實施辦法」等法令規章，憲兵亦具有軍事警察及司法
警察身分，負責維護社會治安，執行軍法，維持軍隊紀律。

憲兵單位

憲兵第二O二指揮部

02-23753150
臺北市松山區、新北市五股區
臺北市中正區、臺北市中山區、臺北市士林區、

憲兵第二O三指揮部

04-22222337
嘉 義 市 西 區、金門縣金城鎮

臺 中 市 東 區、臺 中 市 南 區、苗栗縣苗栗市、
南投縣南投市、彰化縣彰化市、雲林縣斗六市、

憲兵警衛大隊

02-85096113
臺北市中山區

憲兵訓練中心

02-22931592
新北市五股區

憲兵特勤隊
02-22910410
新北市泰山區

憲兵第二O四指揮部

07-7355372

屏東縣滿州鄉、花蓮縣花蓮市、臺東縣臺東市、
臺 南 市 東 區、高雄市鳥松區、屏東縣屏東市、

澎湖縣馬公市

憲兵第二O五指揮部

03-3183758
連江縣南竿鄉

桃園市龜山區、新北市板橋區、桃園市大溪區、
新 竹 市 東 區、基隆市中正區、宜蘭縣員山鄉、


